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函 
 

 

 

受文者：各位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 

發文字號：111 高建師會字第 122 號 
附件：出席回執表、會員大會出席須知、程序表、報到表、大會討論提案。 

主旨：謹訂於 111年 3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15時(12時 30分起辦理報到)，假高 

      雄漢來飯店巨蛋會館 9樓龍鳳廳(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67號)召開本會第 

      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敬請準時出席為感。 

說明： 

  一、依本會第 16屆理事會第 13次會議及第 16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3次會議審核 

      通過辦理。 

  二、檢附會員大會出席須知、程序表、報到表、大會討論提案、出席回執表各 

      乙份。 

  三、大會出席回執表務請於 111年 3月 21日(一)前傳真或寄達本會，俾便統計 

      出席人數及用餐桌數。 

  四、為鼓勵會員關心會務：(1)凡出席本次會員大會之在籍及非在籍會員，領取 

      參加獎勵金新台幣 500 元正。(2)準時且親自報到(下午 12:30 至 14：00) 

      領取準時獎勵金新台幣 500 元正。(3)全程參與會議並簽退，領取全程參加 

      獎勵金新台幣 500 元整。(簽退以主席宣佈散會時間為準，請務必配合)。 

  五、本次會員大會，每位出席會員（在籍及非在籍會員）除發放上開獎勵金外， 

      另贈送大會紀念品（工程帽 1頂及背包 1個)，僅限『大會當天』本人親自 

      領取，不得代領。【領取時間：12:30 報到～簽退】，逾時恕不再補發。 

  六、大會進行中將不定時舉辦摸彩活動，所有獎項限本人當日現場兌領完畢，未 

      在現場者以棄權辦理(依稅法規定中獎獎金達1,000元以上，開立扣繳憑單）。 

  七、年長或行動不便之會員於報到或簽退時，請逕洽服務建築師（著公會綠色 

      背心）協助報到或簽退(免排隊)。 

  八、大會是日，本會會務(含委審)及市府檔案室(鼓山)調案暫停一天。 

  九、會後餐敘(限會員本人、貴賓及參展廠商)，用餐地點：開會場地旁(金凰廳)。 

  十、為讓會員共同關心會務運作及為免使會場內冷清、空蕩，給來賓有不良印 

      象，請各位會員於會議召開時，儘量留置會場內參與議案討論。 

 
正本：各位會員 

副本：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理 事 長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66 號 23 樓 

電話：（07）3237248#16 詹素秋 

傳真：（07）3224691 

電子信箱：kaa@kaa.org.tw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出席回執表 (開會日期：111 年 3 月 30 日) 

請於適當選項內擇一打ˇ 

 
本人出席會議並用餐 

□素食 

□葷食 

 

 

建築師姓名：

________________ 

 本人僅出席會議，不用餐 

 本人因公、病不能出席會議請假 

 

※本回執請於 111 年 3 月 21 日(一)前傳真 07-3224691 或 

e-mail:kaa@kaa.org.tw 寄達本會詹素秋收，俾便統計出席及用餐人 

數，謝謝！※    

 

 

 

 

 

 

 

 

 

 

 

 

 

 

 

 

 

 

 

 

 

 

 



會員大會出席須知 

一、出席時請依分配報到 

(1)第一報到站：會員證號碼 0028 至 0500 號。 

(2)第二報到站：會員證號碼 0501 至 1070 號。 

(3)第三報到站：會員證號碼 1071 至 1570 號。 

(4)第四報到站：會員證號碼 1571 號以後 

二、報到時請出示 111 年度會員證（未攜帶者，請出示本人身份証明文 

    件)。 

三、為鼓勵會員關心會務： 

    1、凡出席本次會員大會之在籍及非在籍會員，領取參加獎勵金新 

       台幣 500 元正。 

    2、準時且親自報到(下午 12:30 至 14：00)領取準時獎勵金新台幣 

       500 元正。 

    3、全程參與會議並簽退領取全程參加獎勵金新台幣 500 元整。 

       (簽退以主席宣佈散會時間為準，請務必配合)。 

四、會員報到時間及地點： 

    1.時間：11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12:30 分起。(務請準時) 

    2.地點：高雄漢來飯店巨蛋會館 9樓龍鳳凰廳(高雄市左營區博愛 

            二路 767 號)。 

五、當日請會員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可搭乘高雄捷運紅線(R14)

於巨蛋站下車由 5 號出口前往（步行約 5 分鐘）。自行開車之建築

師，可將汽車停放漢神巨蛋百貨公司地下停車場。 

六、會員本人需親自出席報到，報到順序如下： 

    1.出示 111 年度會員證(尚未繳納常年會費之會員，請先至常年會費 

      繳費處完成繳費後再行報到)。 

    2.請在出席大會簽到表親自簽名並領取獎勵金、大會資料及大會紀 

      念品（工程帽 1頂及背包 1個）。  

七、發言次數及時間：發言請簡單扼要，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以不超過

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三分鐘。 

 

 



八、重要注意事項： 

    因應疫情並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請出席參加會員大會 

    之建築師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當天體溫超過 

    37.5 度者，請勿出席參加），謝謝合作。 

九、倘疫情未趨緩，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為三級警戒，本次會 

    員大會將延期辦理（日期另行通知）。 

備註：1、經查，本會曾於會員大會中，有會員遭冒名簽到並領取獎勵 

         金，為防止該情況再次發生，本會將嚴格核對身份，敬請會 

         員配合於報到時出示 111 年度會員證或本人身份証明文件， 

         以供查核。(簽到處全程錄影，請會員遵守規定) 

      2、會中進行摸彩請注意，摸彩券請務必簽名後投入摸彩箱，摸彩 

            券於主席宣布摸彩活動開始時即停止投入摸彩箱，未簽名及未 

          於規定時間投入者視同放棄，當日限本人現場兌領完畢，未在 

          現場者以棄權辦理。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第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程 序 表   

項次 時間 程序 備註 

一 12:30~ 會員報到  

二 12:30~17:00 精緻建材參觀  

三 14:00~15:00 

專題演講：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一)改變高雄建築-建築重建與轉型 

              講師：建管處一課 黃鈺純課長 

          (二)邁向委託審查，分擔業務積極創新 

              講師：建管處二課 趙慶昇課長  

正向內

政部營

建署申

請建築

師積分

認可中

(20 點) 

四 15:00 大會開始  

五 

15:00~15:30 

主席就位(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六 通過本次大會議程  

七 主席報告(主席致詞)  

八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九 貴賓致詞  

十 15:30~16:00 

會務報告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  

   1、一般會務  

   2、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  

   3、110 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  

   4、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5、財務報告  

(二)監事會工作報告  

十一 16:00~17:10 討論提案  

十二 17:10~17:30 臨時動議  

十三 17:30 
散會、晚宴（金凰廳） 

頒贈本會會員執業 25、35 週年紀念品及慶生活動 
 

 

 


